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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５、６、７章内容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秦皇岛富通电子企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智安达电子有限公司、海湾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张颖琮、仝瑞涛、王建刚、陈南、关大巍、周天、安冰、刘长安、林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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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火灾安全系统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火灾安全系统的系统组成、一般要求、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家庭安装的火灾安全系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６　标准电压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ｅｑｖＩＥＣ３３５１：１９９１）

ＧＢ４７１５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ＧＢ４７１６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ＧＢ９９６９．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２９７８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ＧＢ１４２８７．２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２部分：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ＧＢ１６８３８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３　系统组成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保护对象的具体情况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Ａ类：具有集中控制和集中管理功能的家用火灾安全系统，适应于有集中物业管理的住宅小

区。系统至少由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使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火灾

探测器、手动报警开关和火灾声警报器组成；或至少由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手动

报警开关等设备组成。

———Ｂ类：具有集中监管功能的家用火灾安全系统，适应于有集中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至少由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开关组成，一般还包括监

管报警器、遥控开关等设备。

———Ｃ类：没有集中监管功能的家用火灾安全系统，适应于没有集中物业管理的住宅或已经投入

使用的住宅。至少由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开关组成，一般还包括

监管报警器、遥控开关等设备。

———Ｄ类：没有集中监管功能的家用火灾安全系统，适应于没有集中物业管理的住宅或已经投入

使用的住宅。由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等设备组成。

注：火灾探测器包括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等。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通用要求

４．１．１　总则

组成家用火灾安全系统的各类设备，除Ａ类家用火灾安全系统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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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声警报器和Ｄ类家用火灾安全系统中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其

他设备若要符合本标准，应首先满足本章相关要求，然后按第５章规定进行试验，并满足试验的要求。

４．１．２　主要部件性能要求

４．１．２．１　基本要求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的主要部件，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定型产品，同时应满足以下各

有关要求。

４．１．２．２　指示灯

４．１．２．２．１　应以颜色标识，红色指示报警信号；黄色指示故障、屏蔽、回路自检等系统异常状态；绿色表

示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工作正常。

４．１．２．２．２　指示灯应标注功能。

４．１．２．２．３　在５ｌｘ～５００ｌｘ环境光条件下，在正前方２２．５°视角范围内，功能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应在

３ｍ处清晰可见；其他指示灯应在０．８ｍ处清晰可见。

４．１．２．２．４　采用闪动方式的指示灯（器）每次点亮时间应不小于０．２５ｓ，其启动信号指示灯（器）闪动频

率应不小于１Ｈｚ，故障指示灯（器）闪动频率应不小于０．２Ｈｚ。

４．１．２．２．５　用一个指示灯同时显示故障、屏蔽和自检三项功能时，故障指示应为闪亮，屏蔽和自检指示

应为常亮。

４．１．２．３　字母（符）数字显示器

在５ｌｘ～５００ｌｘ环境光条件下，显示字符应在正前方２２．５°视角内，０．８ｍ处可读。

４．１．２．４　熔断器

用于电源线路的熔断器或其他过流保护器件，其额定电流值一般应不大于最大工作电流的２倍。

当最大工作电流大于６Ａ时，熔断器额定电流值可取其１．５倍。在靠近熔断器或其他过流保护器件处

应清楚地标注其参数值。

４．１．２．５　接线端子

每一接线端子上都应清晰、牢固地标注编号或符号，相应用途应在有关文件中说明。

４．１．２．６　备用电源

４．１．２．６．１　电源正极连接导线为红色，负极为黑色或蓝色。

４．１．２．６．２　备用电源为可多次充放电的蓄电池时，在不超过生产厂商规定的极限放电情况下，应能将

电池在２４ｈ内充至额定容量８０％以上，再充４８ｈ后应能充满。

４．１．２．６．３　备用电源在低于过放保护电压时应发出电池欠压警告。

４．１．２．７　开关和按键（钮）

开关和按键（钮）（在其上或靠近的位置上）应清楚地标注功能。

４．１．２．８　导线及线槽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中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电路配线应采用工作温度参数大于１０５℃的阻燃导

线（或电缆），且接线牢固；连接线槽应选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氧指数不小于２８）制造。

４．１．２．９　元件温升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内部主要电子、电气元件的最大温升不应大于６０℃。环境温度为

（２５±３）℃条件下的内置变压器、镇流器等发热元部件的表面最大温度不应超过９０℃。电池周围（不触

及电池）环境最大温度不应超过４５℃。

４．１．３　防护等级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中ＩＰ３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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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使用说明书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应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说明书的内容应满足ＧＢ９９６９．１要求，并与

产品性能一致。

４．１．５　通讯协议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之间通讯应采用标准通讯协议，协议内容应满足国内相关标准要求。

４．１．６　系统兼容性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工作电压范围、工作电流范围、报警阈值等工作指标应相符，

组成系统后，系统功能应符合４．２．２、４．２．３、４．１０和５．１４～５．１９要求。

４．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４．２．１　一般要求

４．２．１．１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主电源应采用２２０Ｖ，５０Ｈｚ交流电源，电源线输入端应设接线端子。

４．２．１．２　采用金属外壳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有保护接地端子。

４．２．１．３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为其连接的部件供电（无线系统除外），直流工作电压应符合

ＧＢ／Ｔ１５６规定，可优先采用直流１２Ｖ或２４Ｖ。

４．２．１．４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试验性能应符合５．１１～５．２６规定。

４．２．１．５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具有中文功能标注；采用文字显示信息时，应使用中文。

４．２．２　火灾报警功能

４．２．２．１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专用火灾报警状态指示灯，无论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处于何种状

态，只要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该指示灯应点亮。

４．２．２．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分别接收和显示系统内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可燃

气体探测器、剩余电流探测器及手动报警开关和其他火灾报警触发器件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在１０ｓ内

发出火灾报警声、光信号，并保持至手动复位。

４．２．２．３　火灾报警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当再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再次启动。

４．２．２．４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后，应在预定时间内启动至少两个输出接点，接点参

数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

４．２．２．５　具有语音呼入与应答功能和／或图像显示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后，应能控制其对应防盗门锁自动打开。

４．２．３　监管功能

４．２．３．１　监管报警功能（仅适用于具有此项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４．２．３．１．１　具有监管报警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具有设置和解除监管警戒状态的功能，并能指

示监管警戒状态。

４．２．３．１．２　在监管警戒状态，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监管报警器发出报警信号后，应在１０ｓ内发出监

管报警声、光信号，指示报警类型，并保持至手动复位。

４．２．３．１．３　监管报警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当再有监管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再次启动。

４．２．３．１．４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解除监管警戒状态后，应不能接收监管报警器发出的报警信号，且

不应影响火灾报警功能。

４．２．３．１．５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设置监管警戒状态不成功时，应有声提示信号，声信号应能手动

消除。

４．２．３．２　家居管理功能（仅适用于具有此项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４．２．３．２．１　具有视频图像显示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在接收到触发信号后３ｓ内显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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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信息；图像信息应清晰，图像采用模拟音视频处理时应符合表１要求，图像采用数字音视频处理时

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１　模拟音视频处理时的图像要求

显示器类型 黑白显示屏 彩色液晶显示屏

图像要求

视频信号：ＰＡＬ制式合成视频信号 视频信号：ＰＡＬ制式合成视频信号

信号幅度：１ＶＰＰ 信号幅度：１ＶＰＰ

输入阻抗：７５Ω 输入阻抗：７５Ω

全屏最大亮度：≥１００ｃｄ／ｍ２ 全屏最大亮度：≥２５０ｃｄ／ｍ２

灰度等级：≥８级 对比度：≥２５０∶１

水平分辨率：≥３２０电视线 像素点阵：水平方向≥４８０点，垂直方向≥２３４点

表２　数字音视频处理时的图像要求

视频信号 ＪＰＥＧ、ＭＪＰＥＧ、ＭＰＥＧ２ＭＰＥＧ４

分辨率 ≥３２０×２３４

帧速率 ≥１帧／ｓ

误码率 ≤１０
－６

全屏最大亮度 ≥２５０ｃｄ／ｍ２

音频信号速率 ≤１２８ｋＢｐｓ

４．２．３．２．２　具有音频呼入与接听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在接收到触发信号后３ｓ内发出声提

示信号，且能在手动操作后接听和发出语音信息，音频通话性能应符合表３要求。

表３　音频通话性能

音频通话性能 要　　求

主呼通道、应答通道音频响应 在３００Ｈｚ～３４００Ｈｚ范围内，相对于１０００Ｈｚ的幅度变化应在±３ｄＢ

主呼通道、应答通道谐波失真 谐波失真应不大于５％

信噪比
应答通道信噪比应不小于３５ｄＢ

主呼通道信噪比应不小于４０ｄＢ

音频输出不失真功率
应答通道音频输出不失真功率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Ｗ

主呼通道音频输出不失真功率应不小于５ｍＷ

通道输入电平要求
应答通道输入电平应不大于４０ｍＶ

主呼通道输入电平应不大于３０ｍＶ

振铃声压 不小于７０ｄＢ（Ａ）

４．２．３．３　灯光、电器控制功能

４．２．３．３．１　具有灯光控制、电器控制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通过手动、定时、远程等控制方式

实现灯光、家用电器的开启、关闭，且满足制造商提出的控制要求。

４．２．３．３．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发出灯光、电器控制信号后，被控设备应在３ｓ内动作。

４．２．３．３．３　控制器与其控制的灯光、电器设备间的连接线的断路短路不应影响控制器的火灾报警和监

管报警功能。

４．２．３．４　小区信息通讯功能

具有小区通讯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具有小区管理中心与住户间的双向通讯功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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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字信息时，应包括中文；具有语音留言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符合制造商提出的要求。

４．２．４　通讯功能

４．２．４．１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至少有两组电话号码的存储与自动拨出功能。

４．２．４．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火灾报警和监管报警状态下应能按照设计程序自动拨出电话。

４．２．４．３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可通过相关部件）与控制中心监控设备进行通讯，将系统的各种报

警状态信息发送到控制中心监控设备；控制中心监控设备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信息应同步；家用火

灾报警控制器在收到控制中心监控设备的回答信号前应不断发送预定的信息。

４．２．４．４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制造商规定的通讯距离内应能与相关部件、控制中心监控设备间正常

通讯。

４．２．５　故障报警功能

４．２．５．１　当发生下列故障时，采用有线通讯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在１００ｓ内发出故障声、光信号，

并指示故障类型；采用无线通讯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在２４ｈ内发出故障声、光信号，并指示故障类

型；故障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再有故障信号输入时，应能再启动；故障光信号应保持至故障排除。

ａ）　与所连接的部件之间的通讯故障；

ｂ）　给备用电源（电池）充电的充电器与备用电源间连接线的断路、短路；

ｃ）　备用电源与其负载间连接线的断路、短路；

ｄ）　主电源欠压。

４．２．５．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故障信号在故障排除后，应能自动或手动复位。复位后，家用火灾报

警控制器应在２４ｈ内重新显示尚存在的故障。

４．２．５．３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主电源断电时，应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工作；在备用电源不能保证

其正常工作时，应发出故障声信号并保持１ｈ以上；在主电源恢复时，应能自动切换到主电源工作；主、

备电源的转换不应引起其误报警或误动作。

４．２．５．４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任一故障均不应影响非故障部分的正常工作。

４．２．５．５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与各非火灾报警设备间连接线的故障不应影响其火灾报警功能。

４．２．６　自检功能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对本机进行功能检查（以下称自检），自检期间，受其控制的外接设备和输

出接点均不应动作；自检时间超过１ｍｉｎ或自检不能自动停止时，其非自检部位、探测区和本身的火灾

报警功能应不受影响。

４．２．７　信息显示、查询功能

采用数字、字母显示工作状态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按显示火灾报警、监管报警及其他状态顺序

由高至低排列信息显示等级，高等级的状态信息应优先显示，低等级状态信息显示不应影响高等级状态

信息显示，显示的信息应与对应的状态一致且易于辨识。当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处于某一高等级状态

显示时，应能通过手动操作查询其他低等级状态信息，各状态信息不应交替显示。

４．２．８　声压级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在各种报警状态下的声压级（正前方１ｍ处）应不小于７５ｄＢ（Ａ计权）。

４．３　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

４．３．１　烟参数达到预定值时，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发出声火灾报警信号，并向家用火灾报警控

制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声报警信号的声压级应在４５ｄＢ～７５ｄＢ（Ａ计权）之间，并应采用逐渐增大方

式，初始声压级不应大于４５ｄＢ。

４．３．２　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在电源极性反接时不应被损坏。

４．３．３　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性能还应满足ＧＢ４７１５的要求。

４．４　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

４．４．１　温参数达到预定值时，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应发出声火灾报警信号，并向家用火灾报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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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声报警信号的声压级应在４５ｄＢ～７５ｄＢ（Ａ计权）之间，并应采用逐渐增大方

式，初始声压级不应大于４５ｄＢ。

４．４．２　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源极性反接时不应被损坏。

４．４．３　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性能还应满足ＧＢ４７１６的要求。

４．５　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

４．５．１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后应满足４．１．６规定。

４．５．２　可燃气体探测器在发出报警信号时，应有控制关断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的输出接点，接点参数

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

４．５．３　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的电控参数应与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输出接点参数相匹配。

４．５．４　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在管道中的气体流量大于设计流量１５％的条件下应能够自动关闭。

４．５．５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能够连续５０次发出报警信号同时驱动并关断与其配接的燃气管道专用电

动阀。

４．５．６　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还应满足５．１１～５．２６规定。

４．６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满足ＧＢ１４２８７．２的要求，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后应满足

４．１．６规定。

４．７　手动报警开关

４．７．１　手动报警开关应设红色启动确认灯，启动零件动作后，应能向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报警信

号，并点亮启动确认灯，确认灯应保持至启动状态被复位。

４．７．２　手动报警开关应采用自复式开关，启动零件在启动报警后应回复到正常位置，且在连续启动

５００次后，仍能正常工作。

４．７．３　手动报警开关还应符合５．１１～５．２６规定。

４．８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

４．８．１　通讯功能

４．８．１．１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能接收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的报警信号及相关信息，在接收后发出

相应的反馈信号，并能在３ｓ内进入报警状态，显示相应信息。控制中心监控设备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

器的信息显示应同步。

４．８．１．２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能监视并显示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通讯的工作状态。

４．８．１．３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在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之间不能正常通讯时，应在２４ｈ内发出故障声、

光信号，故障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故障光信号应保持至故障排除。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在与家用火灾报

警控制器之间在通讯中断并恢复通讯后，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能重新接收并正确显示家用火灾控制器

存在的各种状态信息。

４．８．１．４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在制造商规定的通讯距离内应能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相关部件间正常

通讯。

４．８．１．５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具有向上一级报警监控中心传输信息的通讯功能。

４．８．２　报警信息显示

４．８．２．１　当有报警信号输入时，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显示报警部位、报警类型等

信息，记录报警时间；火灾报警信息应与监管报警信息分开显示。

４．８．２．２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处于报警状态时应有专用状态指示，且该指示不受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复位

操作以外的任何操作的影响。

４．８．２．３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单独显示首火警部位。

４．８．２．４　显示多个报警部位时，同类报警部位应连续显示或循环显示，报警信息应手动可查，每手动操

作一次，只能查询一个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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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５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能在操作复位后的１００ｓ内（采用无线通讯的系统可在２４ｈ内）重新显

示系统内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仍然存在的各种状态信息，其火灾报警和监管报警功能在２０ｓ后应恢

复正常。

４．８．２．６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时，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当再有报警信号输入时，

应能再次启动，音响器件在其正前方１ｍ处的声压级（Ａ计权）应在６５ｄＢ～１１５ｄＢ之间。

４．８．３　故障信息显示

４．８．３．１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若能接收控制器发出的故障信号，应在故障信号输入１００ｓ内（采用无线

通讯的系统可在２４ｈ内），显示故障状态信息。

４．８．３．２　在火灾报警和／或监管报警状态下，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可以显示故障信息，但不能影响火灾报

警和／或监管报警信息的显示。

４．８．４　操作级别及操作功能

４．８．４．１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的操作级别应符合表４要求。

表４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操作级别划分表

序　　号 操　作　项　目 Ⅰ Ⅱ Ⅲ

１ 查询信息 Ｏ Ｍ Ｍ

２ 消除声信号 Ｏ Ｍ Ｍ

３ 复位（带复位功能的控制中心监控设备） Ｐ Ｍ Ｍ

４ 系统程序的退出 Ｐ Ｐ Ｍ

５ 修改或改变软件 Ｐ Ｐ Ｍ

　　注１：Ｐ—禁止本级别操作；Ｏ—可选择是否由本级操作；Ｍ—可进行本级及本级以下操作。

注２：进入Ⅱ、Ⅲ级操作功能状态应采用钥匙、操作密码，用于进入Ⅲ级操作功能状态的钥匙或操作密码可用于

进入Ⅱ级操作功能状态，但用于进入Ⅱ级操作功能状态的钥匙或操作密码不能用于进入Ⅲ级操作功能

状态。

４．８．４．２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不能对家用火灾控制器的火灾报警信号进行复位、系统设定等操作。

４．８．５　信息记录功能

４．８．５．１　具有火灾报警和监管报警历史记录功能的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记录报警时间、报警部位、值

班人员等信息，记录存储容量不应少于１００００条。

４．８．５．２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记录系统程序的进入和退出时间及操作人员等信息。

４．８．５．３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不能删除接收到的报警信息，信息备份后方可被覆盖。

４．８．５．４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可具有记录打印功能。

４．９　监管报警器

监管报警器根据其不同工作原理应分别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后应满

足４．１．６规定。

４．１０　具有语音呼入与应答功能和／或图像显示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呼入开关（按键）和／或图

像成像装置

４．１０．１　呼入开关（按键）应采用自复式开关（按键），对该开关（按键）的任何操作，均不应使家用火灾报

警控制器产生误动作，且开关（按键）在连续启动５０００次后，仍能正常工作。

４．１０．２　图像成像装置的工作参数应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图像显示装置的工作参数相符，且不应

影响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显示功能，也不应使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产生误动作。

４．１０．３　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后应满足４．１．６规定。

４．１０．４　可以安装在室外的呼入开关（按键）和／或图像成像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ＧＢ４２０８—

１９９３中ＩＰ３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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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与试验方法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试验程序

见表５。

５．１．２　试验样品（以下称试样）

试样为家用火灾安全系统２套，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５．１．３　试验大气环境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１５℃～３５℃；

———湿度：２５％ＲＨ～７５％ＲＨ；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１．４　容差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时，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５％；环境条件参数偏差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

要求。

５．１．５　试验前检查

试样在试验前均应进行外观及主要部（器）件检查，符合下述要求时方可进行试验。

ａ）　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齐全，使用说明书满足相关要求；

ｂ）　试样表面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ｃ）　紧固部位无松动；

ｄ）　主要部件性能应能满足４．１．２的要求。

表５　试验程序

序　号 章　条 试　验　项　目
编　　号

１ ２

１ ５．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功能试验 √ √

２ ５．３ 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功能试验 √ √

３ ５．４ 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功能试验 √ √

４ ５．５ 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功能试验 √ √

５ ５．６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功能试验 √ √

６ ５．７ 手动报警开关功能试验 √ √

７ ５．８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功能试验 √ √

８ ５．９ 监管报警器功能试验 √ √

９ ５．１０ 呼入开关（按键）和／或图像成像装置功能试验 √ √

１０ ５．１１ 绝缘电阻试验 √ √

１１ ５．１２ 泄漏电流试验 √ √

１２ ５．１３ 电气强度试验 √ √

１３ ５．１４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

１４ ５．１５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

１５ ５．１６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

１６ ５．１７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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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序　号 章　条 试　验　项　目
编　　号

１ ２

１７ ５．１８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

１８ ５．１９ 电源瞬变试验 √

１９ ５．２０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

２０ ５．２１ 低温（运行）试验 √

２１ ５．２２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

２２ ５．２３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

２３ ５．２４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

２４ ５．２５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

２５ ５．２６ 碰撞试验 √

５．２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功能试验

５．２．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功能。

５．２．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连接相关部件，组成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２．２．２　按照４．２．１～４．２．８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火灾报警功能、监管功能、通讯功能、故障报警功能、

自检功能、信息显示查询功能、声压级。

５．２．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２要求。

５．３　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功能试验

５．３．１　目的

检验点型家用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功能。

５．３．２　试验方法

５．３．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３．２．２　按照４．３．１～４．３．３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３．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３要求。

５．４　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功能试验

５．４．１　目的

检验点型家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功能。

５．４．２　试验方法

５．４．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４．２．２　按照４．４．１～４．４．３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４．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４要求。

５．５　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功能试验

５．５．１　目的

检验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管道专用电动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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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　试验方法

５．５．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５．２．２　按照４．５．１～４．５．６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５．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５要求。

５．６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功能试验

５．６．１　目的

检验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功能。

５．６．２　试验方法

５．６．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６．２．２　按照４．６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６．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６要求。

５．７　手动报警开关功能试验

５．７．１　目的

检验手动报警开关的功能。

５．７．２　试验方法

５．７．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７．２．２　按照４．７．１～４．７．３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７．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７要求。

５．８　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功能试验

５．８．１　目的

检验控制中心监控设备的通讯功能。

５．８．２　试验方法

５．８．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连接相关部件，组成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８．２．２　按照４．８．１～４．８．５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８．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８的要求。

５．９　监管报警器功能试验

５．９．１　目的

检验监管报警器的功能。

５．９．２　试验方法

５．９．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９．２．２　按照４．２．３．１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监管报警功能的系统兼容性。

５．９．２．３　按照４．９内容检查接入系统后的兼容性。

５．９．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１．６的要求。

５．１０　呼入开关（按键）和／或图像成像装置

５．１０．１　目的

检验呼入开关（按键）和／或图像成像装置的功能。

５．１０．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０．２．１　将试样按制造商的要求与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接通电源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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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２．２　按照４．１０．１～４．１０．４内容依次检查试样的功能。

５．１０．３　要求

试样应满足４．１０要求。

５．１１　绝缘电阻试验

５．１１．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的绝缘性能。

５．１１．２　试验方法

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试样的下述部分施加５００Ｖ±５０Ｖ直流电压，持续６０ｓ±５ｓ后，测

量其绝缘电阻值。

ａ）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

ｂ）　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试验时，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的接触，引线间的绝缘电阻应足够大，以保证读数准确。

５．１１．３　要求

试样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２０ＭΩ；试样的电源输入端与机

壳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５０ＭΩ。

５．１１．４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技术要求的绝缘电阻试验装置（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

———试验电压：５００Ｖ±５０Ｖ；

———测量范围：０ＭΩ～５００ＭΩ；

———最小分度：０．１ＭΩ；

———记时：６０ｓ±５ｓ。

５．１２　泄漏电流试验

５．１２．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抗泄漏电流的能力。

５．１２．２　试验方法

将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调节主电供电电压为试样额定电压的１．０６倍，测量并记录其总泄漏电

流值。

５．１２．３　要求

试样在１．０６倍额定电压工作时，泄漏电流应不超过０．５ｍＡ。

５．１２．４　试验设备

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附录Ｇ中规定的测量泄漏电流的电路。

５．１３　电气强度试验

５．１３．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的电气强度。

５．１３．２　试验方法

试验前，将试样的接地保护元件拆除。通过试验装置，以１００Ｖ／ｓ～５００Ｖ／ｓ的升压速率，对试样的

电源线与机壳间施加５０Ｈｚ、１２５０Ｖ的试验电压。持续６０ｓ±５ｓ，观察并记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

试验后，以１００Ｖ／ｓ～５００Ｖ／ｓ的降压速率使电压降至低于额定电压值后，方可断电。接通试样电源，按

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１３．３　要求

试样的电源插头与机壳间应能耐受频率为５０Ｈｚ，有效值电压为１２５０Ｖ的交流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

电气强度试验，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生击穿现象，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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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４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条件的试验装置：

ａ）　试验电压：电压０Ｖ～１２５０Ｖ（有效值）连续可调，频率５０Ｈｚ，短路电流１０Ａ（有效值）；

ｂ）　升、降压速率：１００Ｖ／ｓ～５００Ｖ／ｓ；

ｃ）　计时：６０ｓ±５ｓ。

５．１４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５．１４．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在射频电磁场辐射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５．１４．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４．２．１　将试样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进行试验布置，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５．１４．２．２　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６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试验。试验期间观察

并记录试样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表６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条件

场强／（Ｖ／ｍ） １０

频率范围／ＭＨｚ ８０～１０００

扫频速率／（１０ｏｃｔ／ｓ） ≤１．５×１０
－３

调制幅度 ８０％（１ｋＨｚ，正弦）

５．１４．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１４．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

５．１５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５．１５．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对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的适应性。

５．１５．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５．２．１　将试样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５．１５．２．２　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７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试验。试验期间观察

并记录试样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１５．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表７　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条件

频率范围／ＭＨｚ ０．１５～８０

电压／ｄＢμＶ １４０

调制幅度 ８０％（１ｋＨｚ，正弦）

５．１５．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

５．１６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５．１６．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对带静电人员、物体接触造成的静电放电的适应性。

５．１６．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６．２．１　将试样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进行试验布置，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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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２．２　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及耦合板施加表８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试验。试验

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表８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条件

放电电压／ｋＶ
空气放电（外壳为绝缘体）８

接触放电（外壳为导体）６

放电极性 正、负

放电间隔／ｓ ≥１

每点放电次数 １０

５．１６．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１６．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

５．１７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５．１７．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的能力。

５．１７．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７．２．１　将试样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５．１７．２．２　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９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试验。试验期间观察

并记录试样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１７．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表９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条件

瞬变脉冲电压／ｋＶ
ＡＣ电源线２×（１±０．１）

其他连接线１×（１±０．１）

重复频率／ｋＨｚ
ＡＣ电源线２．５×（１±０．２）

其他连接线５×（１±０．２）

极性 正、负

时间 每次１ｍｉｎ

５．１７．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

５．１８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５．１８．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对附近闪电或供电系统的电源切换及低电压网络、包括大容性负

载切换等产生的电压瞬变（电浪涌）干扰的适应性。

５．１８．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８．２．１　将试样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５．１８．２．２　按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１０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试验。试验期间观

察并记录试样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１８．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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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中规定。

表１０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条件

浪涌（冲击）电压／ｋＶ
ＡＣ电源线

线线　１×（１±０．１）

线地　２×（１±０．１）

其他连接线 线地　１×（１±０．１）

极性 正、负

试验次数 ５

５．１９　电源瞬变试验

５．１９．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抗电源瞬变干扰的能力。

５．１９．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９．２．１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负载连接，连接试样到电源瞬变试验装置上，使其处于

正常监视状态。

５．１９．２．２　开启试验装置，使试样主电源按“通电（９ｓ）～断电（１ｓ）”的固定程序连续通断５００次，试验

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１９．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１９．４　试验设备

能产生满足５．１８．２要求试验条件的电源装置。

５．２０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５．２０．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在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如主配电网络上，由于负载切

换和保护元件的动作等）情况下的抗干扰能力。

５．２０．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０．２．１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负载连接，连接试样到主电压暂降和中断试验装置上，

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２０．２．２　使主电压下滑至４０％，持续２０ｍｓ，重复进行十次；再将使主电压下滑至０Ｖ，持续１０ｍｓ，重

复进行十次。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０．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０．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１　低温（运行）试验

５．２１．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在低温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５．２１．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１．２．１　试验前，将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２ｈ～４ｈ。然后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

负载连接，接通电源。

５．２１．２．２　调节试验箱温度，使其在２０℃±２℃温度下保持３０ｍｉｎ±５ｍｉｎ，然后，以不大于１℃／ｍｉｎ

的速率降温至０℃±３℃。

５．２１．２．３　在０℃±３℃温度下，保持１６ｈ后，立即按４．２～４．７进行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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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２．４　调节试验箱温度，使其以不大于１℃／ｍｉｎ的速率升温至２０℃±２℃，并保持３０ｍｉｎ±

５ｍｉｎ。

５．２１．２．５　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１ｈ～２ｈ后，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按要求进行功能

试验。

５．２１．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试验后，试样功能应与

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１．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２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５．２２．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在相对湿度高（无凝露）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５．２２．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２．２．１　试验前，将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２ｈ～４ｈ。然后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

负载连接，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２２．２．２　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４０℃±２℃，相对湿度９０％～９５％（先调节温度，当温度达到稳定后

再加湿），连续保持４ｄ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２．２．３　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１ｈ～２ｈ后，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按

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２．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

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２．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３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５．２３．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长时间承受使用环境中湿度影响的能力。

５．２３．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３．２．１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将试样至于试验箱内。

５．２３．２．２　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４０℃±２℃，相对湿度９０％～９５％（先调节温度，当温度达到稳定后

再加湿），连续保持２１ｄ。

５．２３．２．３　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１２ｈ后，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３．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在该试验要求的状态；试验后，试样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试样功能应与试

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３．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４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５．２４．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５．２４．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４．２．１　将试样按正常安装方式刚性安装，使同方向的重力作用像其使用时一样（重力影响可忽略时

除外），试样在上述安装方式下可放于任何高度，试验期间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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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２．２　依次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在１０Ｈｚ～１５０Ｈｚ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０．９８１ｍ／ｓ
２ 的加

速度幅值，１ｏｃｔ／ｍｉｎ的扫频速率，各进行１次扫频循环。

５．２４．２．３　试验后，立即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４．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试样功能

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４．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振动台及夹具）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５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５．２５．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长时间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５．２５．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５．２．１　将试样按正常安装方式刚性安装（重力影响可忽略时除外），试样在上述安装方式下可放于

任何高度，试验期间试样不通电。

５．２５．２．２　依次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在１０Ｈｚ～１５０Ｈｚ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４．９０５ｍ／ｓ
２ 的加

速度幅值，１ｏｃｔ／ｍｉｎ的扫频速率，各进行２０次扫频循环。

５．２５．２．３　试验后，立即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５．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在该试验要求的工作状态；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

象，试样功能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５．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振动台及夹具）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５．２６　碰撞试验

５．２６．１　目的

检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表面部件在经受碰撞时的可靠性。

５．２６．２　试验方法

５．２６．２．１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负载连接，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２６．２．２　对试样表面上的每个易损部件（如指示灯、显示器等）施加３次能量为０．５Ｊ±０．０４Ｊ的碰

撞。在进行试验时应小心进行，以确保上一组（３次）碰撞的结果不对后续各组碰撞的结果产生影响，在

认为可能产生影响时，应不考虑发现的缺陷，取一新的试样，在同一位置重新进行碰撞试验。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试验后，按要求进行功能试验。

５．２６．３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试样功能

应与试验前的功能保持一致。

５．２６．４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３８的规定。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家用火灾安全系统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ａ）　功能试验；

ｂ）　绝缘电阻试验；

ｃ）　泄漏电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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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６．２　型式检验

６．２．１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５章规定的试验项目。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６．２．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

ｂ）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部（器）件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

性能或正式投产满５年；

ｃ）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ｅ）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６．２．３　检验结果按ＧＢ１２９７８的规定进行判定。

７　标志

７．１　产品标志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应有清晰、耐久的产品标志，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本标准标准号；

ｃ）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ｄ）　型号；

ｅ）　接线柱标注；

ｆ）　制造日期、产品编号、产地和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内软件版本号。

７．２　质量检验标志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各类设备应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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